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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对推动农业长期稳定发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种子管理制度是保障现代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本文在梳理
美国种业制度演变历程及现行管理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种业的三大制度：种子认证制
度、品种权保护制度及种子市场准入制度，通过与中国种业制度的对比分析，提出中国应进一步强
化种子管理体系建设、加快推动种子认证制度的实施、提高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法律位阶，

完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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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种业发展的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及其制度建设。２０００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 《种子法》）颁布实施，并先后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１年进行修订
完善，为中国种业发展提供了较完备的法律依据。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
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种业的国家战略地位；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２０２０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２０２１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明确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种业制度逐渐完善，种业市场不断发展，但由于种业制度起步较晚，与种业
强国相比仍需不断完善［１］。美国拥有全球第一大种业市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是其种业发展的制度保
障［２－３］，也是实现种业转型的关键因素［４］。学界对美国种业制度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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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美国种质资源保护制度［５－７］、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８－１１］、种子认证制度［１２－１３］、种子标签制度［１４－１５］、种子
市场准入制度［１６］等。如黎裕和王天宇在分析美国植物种质资源管理制度、保护情况和种质创新的基础上，提
出中国应完善种质资源管理体系、强化种质创新及加强种质资源国际交流的政策建议［６］。喻亚平和周勇涛通
过考察美国等典型国家的品种权公共政策，旨在提炼出完善中国品种权创造、管理、保护和有效利用的政策
建议［９］。杨东霞和贺利云以美国现行种子管理法律、法规为基础，详细介绍了美国种子认证制度的历史作
用、认证机构及认证流程［１２］。也有部分学者单独研究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农作物产量［１７－１８］、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１９］、企业竞争力［２０－２１］、种业创新［２２－２４］等的影响。如Ｋｏｌａｄｙ和Ｌｅｓｓｅｒ利用华盛顿的小麦品种试验数
据，发现植物品种权保护有助于小麦品种的遗传改良，对小麦产量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１７］。Ｌｅｎｃｅ等的
研究表明强化品种权保护有利于激励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提高其育种创新能力［２３］。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的专项种业制度，并提出完善中国种业制度的相关政策建议。但鲜
有研究从制度演变视角系统剖析中美多个种业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差异。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分析
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美国种业制度的演变历程入手，厘清不同历史阶段的种业政策，通过梳理其三大主要
种业制度并与中国现行制度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中国与美国种业制度之间的异同，以期为完善中国种业制
度、打好种业翻身仗提供参考和借鉴。

２　美国种业制度的演变和管理体系

２．１　种业制度演变历程

２．１．１　萌芽时期 （１７８４—１９１２年）

这段时期美国政府还未出台正式的法律法规，种业制度不健全，种业市场处于萌芽阶段。１７８４年美国首
个经营蔬菜种子的公司在费城成立，到了１８５０年，美国成立了４０多家种子公司，主要经营蔬菜、花卉和牧
草种子。１８８３年，美国种子贸易协会在华盛顿成立，该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加强种子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联
系，规范种子进出口贸易规则。这段时期美国农民仍以留种为主，很少用商品种子，种子公司数量少，市场
规模小，种子产业处于刚刚发育阶段。

２．１．２　确立时期 （１９１３—１９２９年）

美国种子法律法规初步形成，杂交种子开始商品化生产，种业市场快速成长。美国种子立法起源于１９１２
年的 《联邦种子进口法》，该法对种子净度和杂草种子容许标准进行严格规定，防止从国外进口劣质种子。在

２０世纪初，美国种子市场还处在一个相当混乱的状态，种子质量问题时有发生，此时政府通过修改 《联邦种子
进口法》提高了对进口种子质量的要求。在此阶段，大多数商业种子供应商都是小型家族企业，缺乏必要的资
金进行育种研发，且没有专利法或植物品种保护法来保护新品种，因此商业育种研发仍以公共机构为主［２５］。

２．１．３　过渡时期 （１９３０—１９８９年）

美国政府连续颁布多部与种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种业制度体系逐渐完善。１９３０年 《植物专利法》是美国
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植物品种权保护的专利法，是对美国商标专利局 “自然产品规则”的重大突破，之后１９３９
年的 《联邦种子法》、１９７０年的 《植物品种保护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促使许多种子公司加大对育种的
投入，在公司间掀起了一股并购浪潮。此阶段主要是改善种业市场问题，种业研发的知识产权获得法律保
障，种业研发技术迅速发展，促使种子产业主体开始从公共机构向私人企业转变［２６］。

２．１．４　成熟时期 （１９９０年至今）

美国育种技术步入了生物技术育种与传统育种并进的新时代，出台了许多有关转基因食品及作物的法律
法规。２００１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出台了 《转基因食品管理草案》，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２００３年的
《转基因食品和饲料条例》指出要监督转基因产品的相应程序，科学规定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制度，２０１６年通
过 《国家生物工程食品披露标准》，标志着自愿标识转基因食品的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目前，美国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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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发展迅速，对转基因品种进行了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０％，在已经
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中转基因品种应用率高达９５％［２７］。

２．２　现行管理体系

美国种子管理体系分为政府管理和行业管理 （图１）［２８］。政府管理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管理，在联
邦政府一级，《联邦种子法》由联邦政府制订，美国农业部 （ＵＳＤＡ）是代表联邦政府依法实施种子行政执法
的部门，下设农业营销服务局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ＭＳ）和动植物健康检查局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ＰＨＩＳ）。ＡＭＳ负责为美国食品、纤维和特殊作物生产商创造国内和国际
营销机会，为农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确保为全国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健康食品①。ＡＰＨＩＳ致力于保护美国
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健康，监管转基因作物，管理 《动物福利法》，检查农产品出口的健康状况，并解决植物
检疫和卫生问题②。在州政府一级，各州农业厅成立种子管理机构，主要是代表州政府负责种子管理工作，

监督州内生产和销售种子的质量。

行业管理由美国种子认证机构和各州种子认证机构共同执行，它们都是独立的、非营利的行业自律组
织，其职能主要是制订种子行业质量最低标准，强化行业自律等。其中，最重要的行业组织是美国种子贸易
协会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Ａ）和官方种子认证机构协会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ｅｄ　Ｃｅｒ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ＯＳＣＡ）。ＡＳＴＡ成立于１８８３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贸易组织之一，

作为植物种质资源领域的权威机构，其成员包括６５０多家在北美从事种子生产和分销、植物育种及相关行业
的公司③。ＡＯＳＣＡ成立于１９１９年，前身是国际作物改良协会，负责协助客户生产、鉴定、分销和推广经过
认证的种子和其他作物繁殖材料，其成员包括美国各地的种子认证机构，以及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智
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全球成员④。

图１　美国种子管理体系

３　美国种业发展的三大制度

种子认证、品种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是种子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中，种子认证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制

度，用于保持作物品种的遗传特性和纯度；植物新品种权，简称品种权，也称 “植物育种者权利”，是指完
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对其获得授权的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种子市场准入是指为保证种子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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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农业营销服务局 （ＡＭ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ｍ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ａｍｓ。

资料来源：动植物健康检查局 （ＡＰＨＩ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ｐｈｉ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ａｐｈｉｓ／ｂａｎｎｅｒ／ａｂｏｕｔａｐｈｉｓ。

资料来源：美国种子贸易协会 （ＡＳＴ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ｅｔｔｅｒｓｅｅｄ．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ａｓｔａ／。

资料来源：官方种子认证机构协会 （ＡＯＳＣＡ），ｈｔｔｐｓ：／／ａｏｓｃａ．ｏｒｇ／。



具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美国是最早实施上述三大种业制度的国家之一，且通过不
断改革逐渐完善成熟。

３．１　种子认证制度

美国在２０世纪初就开展了种子认证工作，通过长期实施自愿性的种子认证制度，不仅解决了品种杂乱
及退化问题，还为国家试验站研制与推广优良品种提供一条快速、高效的途径，持续推进美国种子产业的健
康发展。

认证机构：美国种子认证机构是由 《联邦种子法》或各州种子法授权，代表官方鉴定种子的机构。

ＵＳＤＡ授权ＡＯＳＣＡ统一协调各认证机构并负责制定相关技术标准，下设董事会负责管理其事务。ＡＯＳＣＡ
属于区域性认证组织，共分为４个区域，３个在美国，第４个为美国以外所有全球会员组成的区域，每个区
域在董事会中有２名代表，任期一般为２年。美国成立了４５家种子认证机构，每个州只有１家认证机构，一
般是作物改良协会、种子种植者协会，各州农业部门及农业大学。每个成员机构都遵守 ＡＯＳＣＡ 制定的最低
认证标准，但必要时可根据本州的生产情况灵活制定更严格的标准。目前ＡＯＳＣＡ成员机构每年认证约２５０
万英亩①的农作物和牧草种子②。

认证流程：美国种子认证范围包括大田作物、草坪植物、蔬菜、水果、无性繁殖物种、木本植物和杂草
等。目前，ＡＯＳＣＡ已为７０多种作物制定了认证标准。美国采用四级种子生产计划，种子类别有育种家
（Ｂｒｅｅｄｅｒ　ｓｅｅｄ）、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登记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ｓｅｅｄ）和认证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ｓｅｅｄ）［２９］。每一类经过
认证的种子都与１个彩色种子标签相关联，由于育种家种子供基础种子生产用，不供公众购买，未显示标
签，基础、登记、认证种子的标签分别是白色、紫色、蓝色。美国种子认证流程分为申请、田间检查、种子
检验、标签核发４个环节 （图２）。认证种子是根据严格的种子认证标准生产的已知品种的种子 （不含违禁有
害杂草种子），以保持品种纯度，申请的种子批次还必须符合其他作物、惰性物质、杂草种子和发芽率的特
定标准。所有认证种子必须通过田间检查，由批准的种子加工厂进行加工，然后取样并通过实验室检测，颁
发认证标签后才能作为认证种子出售［３０］。

图２　美国种子认证流程

３．２　品种权保护制度

国际上对植物品种权的保护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专利保护，由于植物品种自身及审查的特殊性，许多

国家或地区没有特定的专利法对其进行保护，只有少数国家 （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对除块根植物外的无

性繁殖品种给予专利保护。二是植物新品种保护，通过颁发植物品种保护证书的形式授予育种者品种权利，

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将植物品种当作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美国是采用植物专利、实用专利和植

物品种证书三种制度形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３１］。

美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植物知识产权的法律是１９３０年颁布的 《植物专利法》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ｃｔ，Ｐ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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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１英亩≈０．４０５公顷。

资料来源：官方种子认证机构协会 （ＡＯＳＣＡ），ｈｔｔｐｓ：／／ａｏｓｃａ．ｏｒｇ／。



后经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９８年两次修正。ＰＰＡ由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ＴＯ）负责实施，除为无性繁殖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还对孢子、突变体、杂交种、新发现的幼苗或在未
开垦状态下发现的植物进行保护，产权保护期限为１７年。１９５３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

美国国会在 《实用专利法》中规定植物新品种也可获得实用专利保护。１９６１年欧洲国家率先颁布了著名的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简称

ＵＰＯＶ公约），美国担心此公约会影响其在国际种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于１９７０年颁布了 《植物品种保护
法》（Ｐｌａ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ＰＶＰＡ），该法以专门法的形式保护有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由美国农业
部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 （Ｐｌａ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ＰＶＰＯ）授予品种权保护证书，并给予育种者１８
年的保护期［３２］。品种保护证书的申请费用较低，相关审查程序也没有专利那么严格，目前ＰＶＰＯ受理植物
品种共计１７７类①。之后，美国于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９９年分别加入ＵＰＯＶ公约１９７８年文本和１９９１年文本。至此，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形成了植物专利法、实用专利法和专门法三种制度并行的保护模式 （图３）。

图３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的演变过程

３．３　种子市场准入制度

美国对于种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设置许可证方面的准入限制，只需满足 《公司法》的基本规定即可

成立。然而，美国对种子公司的销售设置了一定的准入限制， 《联邦种子法》规定对种子实行标签真实法，

要求在州际贸易间运输的种子必须贴上某些质量信息的标签，内容主要包括种子纯度、发芽率、每磅有毒杂

草种子数量、种类及品种标识等。这样的标签真实法有助于控制杂草或其他入侵物种的传播，保护购买者免

受种子被污染、贴错标签或购买到不合格种子的侵害，使所有的种子企业都适用同样的规则，在种子行业内

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３３］。

虽然美国种子市场准入的政策比较宽松，私人和外国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种业市场，但政府会根据 《联邦

种子法》中的种子认证、检验、标签等制度对种业市场进行严格监管，任何违反规定的种子企业都会受到严

厉处罚，以保障种业市场的安全。

４　中美种业制度的对比分析

美国种业制度是 《联邦种子法》和各州种子法共存的 “双轨制”法律制度体系，而中国是以 《种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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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美国植物品种保护证书管理系统 （ＣＭＳ），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ａｍ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ＣＭＳ／。



为核心和基础形成的种业制度体系。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２１世纪初期，美国种业制度已经步入管理体制
健全、品种权保护体系完善、生物育种技术政策规范的成熟阶段。中国种业制度以 《种子法》立法为起点，

主要包括以下３个发展阶段：２０００年颁布 《种子法》是促使中国种业步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型发展的阶段，２０１５年修订 《种子法》是实施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新品种受法律保护的阶段，２０２１
年修订 《种子法》是保护种业原始创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阶段。中国近２０年来不断出
台新的种业法律法规，并对 《种子法》几乎每隔５年进行１次修订，已经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种业制度体
系。然而，中国种子立法滞后美国近６０年，相关种业制度还有待深化改革，所以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种业
制度之间的差异，有利于借鉴美国种业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种业制度。

第一，中美种子认证制度对比。中国同美国一样实行的是自愿性的种子认证制度，但至今种子认证还处
于初期试点阶段，与美国完善的种子认证制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表１）。一是在认证机构方面，美国有
州农业部门、作物改良协会和大学等多种机构共同参与种子认证工作，并且有官方的种子认证机构协会
（ＡＯＳＣＡ）进行统一管理。而目前中国主要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有关省份开展种子认证试点示
范，委托各省级种子管理机构代为履行种子认证机构的职责，认证机构数量较少，未设置统一的官方认证机
构进行管理。二是在认证流程方面，美国种子认证范围非常广泛，几乎适用于市场上销售的所有作物品种，

目前中国种子认证范围包括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等２０多种作物，还未涉及市面上销售的所有作物种

类［３４］。由于中国种子认证工作起步较晚，学习借鉴了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ＡＯＳＣＡ等国际组

织的种子认证方案，所以在种子认证流程上基本相似［１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进行种子认证前并不强制要求

品种登记，而中国种子进行认证的前提是新品种必须通过审定或登记 （授权品种的，应经品种权人同意），

所以如果加上品种审定或登记的流程，则中国种子认证周期较长，认证过程相对较为严格。

表１　中美种业制度的相同点及不同点

相同点 不同点

种子认证制度
　都实行自愿申请制；

　认证流程上大体相似

　认证效果：美国早在２０世纪初就推广实施了品种认证活动，认证制度已较为成熟，而
中国在１９９６年才开始进行种子认证试点工作，认证制度还未全面实施

　认证机构：美国种子认证机构数量多，有官方的种子认证机构 （ＡＯＳＣＡ）进行管理，

而中国认证机构数量少，尚未设置统一的官方认证机构来指导全国的种子认证工作

　认证前提：美国进行种子认证前并不强制要求品种登记，而中国种子进行认证的前提是
新品种必须通过审定或登记

品种权保护制度
　都有通过颁发植物品种证书的
形式来保护新品种权；

　都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保护形式不同：美国对植物新品种采用专利法和专门法 “双轨制”的保护形式，而中国
通过专门法保护植物新品种

　法律效力不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效力低于专利法

　国际接轨程度不同：美国于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９９年分别加入 ＵＰＯＶ公约１９７８年文本和１９９１
年文本，而中国仅在１９９９年加入ＵＰＯＶ公约１９７８文本

市场准入制度 　都实行真实标签制
　生产经营许可限制不同：美国种子企业无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准入限制，而中国种子企业
必须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才能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中美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比。中国和美国都对植物新品种授予知识产权保护，但在保护形式与保护
水平上存在差异 （表１）。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才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建立植物新品
种保护制度，１９９９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ＵＰＯＶ），执行１９７８年文本，再到２０１５年对 《种子法》

进行修订，新增 “新品种保护”专章，法律地位由行政法规提高到法律的层级，直到２０２１年修订 《种子
法》，通过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扩展保护环节以及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新品种保护制度又一次
完成了重大突破。中国新品种保护从无到有且不断改革完善，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

量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其年申请量居ＵＰＯＶ成员第一位 （图４）［１１］。然而，中国基于 ＵＰＯＶ公约１９７８年文

本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低于美国采用的ＵＰＯＶ公约１９９１文本，且美国 《植物专利法》效力高于中国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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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以仍然面临着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效力低，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趋势的衔接
不够紧密等问题。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美两国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情况
数据来源：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ＵＰＯＶ）。

第三，中美种子市场准入制度对比。中国对种子的销售也同样实施标签真实制度，但相对美国种子企业
而言，设置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 （表１）。中国种子企业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是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的前提和法律依据，即种子生产经营者必须首先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获得市场准入的资格，才能从事种子
生产经营活动。２０１５年修订的 《种子法》“将种子生产和经营两项许可合并，取消申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时对资金的要求及先证后照的规定，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扩大为全国”，缩短了
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了企业的注册门槛，激发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对中国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进行的

一次重大革新。对于美国未设置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市场准入制度而言，秉持了政府尽量不干预市场的理
念，通过市场手段来规范种业生产经营秩序，种子企业能更快融入种业市场经济，营造了良好的市场运作环
境。但中国种业发展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运作体系还不够成熟，市场竞争环境尚不健全，并且种子产

业曾经一直受政府规划、控制，像美国一样完全取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准入限制，是不切实际的［１６］。

５　对完善中国种业制度的借鉴和启示

虽然中国种业制度不断进行改革完善，但立足中国种业国情，发现中国种业制度存在管理体系建设有待

加强、种子认证尚未全面实施、品种权保护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种子生产经营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因此，中国应当学习借鉴美国政府及种子行业协会注重协同管理、灵活监管种业市场、重视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的先进做法。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５．１　强化种子管理体系建设

通过强化中国种子管理体系建设，建立一个职责配套、操作灵活、实力较强、适应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

新型种业体系，是维持种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３５］。一是加强种子市场监管，确保种子质量安全。完善相

关监管条例法规，加大对种子企业虚假售卖、违法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规范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确
保种业市场的有序发展。二是大力扶持种子行业协会，实现政府与行业协同管理。发展种子行业协会，充分
发挥其督促引导种子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提升质量控制能力、提高守法诚信经营意识的机制作用，做好企业
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三是与世界种业接轨，引进国外先进种子管理方法。中国种子管理水平仍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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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应不断扩大种子产业的对外开放水平，抓住种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
机遇，积极借鉴国外种子管理的成功经验。

５．２　加快推动种子认证制度的实施

虽然中国种子认证试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在探索与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困难与问题。一是完

善种子认证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种子认证管理办法出台，完善认证方案、相关标准、技术规程和操作指南。

同时，成立种子认证机构协会，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种子认证工作，加强对种子认证过程的监督管理，建立
既符合国际规范，又适合中国种业发展的种子认证制度体系。二是加大种子认证扶持力度。以育繁推一体化
企业为主体，通过在合理补贴、税收减免、体制项目倾斜等方面给予支持，进一步推进种子认证试点示范。

三是增强种子认证实施效果。加大对种子认证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新闻报道、广播、会议等多种渠道，

让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领导、种企及农民群众从根本上了解认证制度的目的、意义及成效，有效推进种子认
证的落实。

５．３　提升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法律位阶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维护育种者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对于激发种业原始创新活力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只

通过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 《种子法》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且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只能在 《种子
法》的框架下进行修订完善，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有专门的几部法律用来保护植物新品种，非常注重保
护育种者权力，保护育种创新。１９９４年各国达成ＴＲＩＰＳ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简称ＴＲＩＰＳ协议），将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使得植物新品种保护在国

际知识经济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３６］。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就是

对于品种权的保护，随着近几年全球种业市场竞争越加激烈，植物新品种保护 “水平低、力度弱”的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种业的健康发展［３７］。因此，需要将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提升为法律，积极借鉴

ＵＰＯＶ公约１９９１文本内容，建立一套适应中国种业发展实际需要及国情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治体系。

５．４　完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

中国种业发展不断出现新趋势，国家不断将 “放管服”改革推向纵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仍需进一

步完善。一是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美国 《联邦种子法》适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跨州
销售的种子，但联邦政府在州内生产和销售的种子没有管辖权，所以各州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便于对

各地区的农作物种子进行管理［３８］。目前，中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如２０２０年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研究制定

了 《重庆市非主要农作物种苗 （薯）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所以其他各地区也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二是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监督管理。各个管理部门要各司其职，全面落实责任风险承诺制，维护生产
者、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种子的生产经营提供安全保障。三是规范种子生产经营行为。严格执行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条件，及时对种子许可条件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种子生产经营者进行法
律法规知识培训，降低种子生产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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